
案例 6：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

案情简介

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原为生产白酒和消毒用酒精等产品的股份

制企业，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及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资不抵债，江苏省睢

宁县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裁定该企业及其两家关联公司适用

实质合并破产重整。2019 年 12 月 2 日，法院裁定批准该企业重整计

划，并预留监督期两个月。

在监督期内，正处当地疫情防控关键时期，为确保重整计划顺利执

行，法院多次实地走访监管，对企业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股权变

更、项目审核、环境整治、用工组织等多个问题进行调研并及时协助解

决。同时，对企业信用记录修复、银行贷款获取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

面跟进，切实消除企业后顾之忧，全力助推企业安全生产、合法经营和

足量供应，保证防疫物资尽快驰援战“疫”一线。

其间，法院还针对该企业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劳动用工等法律问题进

行解答，向企业就疫情期间如何规范、合法生产经营提出了法律意见和

建议。日前，该企业日产酒精 110 吨，自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以来已向防

疫一线供应消毒用酒精 2000 余吨，极大缓解了一线防疫的物资需求。

典型意义

本案是充分发挥司法职能，帮助困境企业恢复生产经营能力的典型

案件。法院批准企业在重整期间进行试生产，全力保障尚具潜质企业破

茧重生，使得破产重整与企业试生产同步进行，保证破产重整无缝衔接、

平稳过渡。



在监督期内，法院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深入企业，为企业复工生产排

忧解难，体现了人民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司法担当，为辖区民营企业，

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了高效优质营商环境，用精准的司法服务为

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保障。


